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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山东嘉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年 2月 1日委托山东青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年产 10000 吨蒽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拟建项目位于薛城化工产业园内，按

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第三十一条 对依法批准

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

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

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

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个工作

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对开展公众参

与调查工作。 

因此，山东嘉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年 8月 14日至 8月 18日进行了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公示。 

 

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2023年 8月初，山东嘉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0吨蒽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山东嘉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年 8月 14日至 8月 18日进行

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内容见表 2-1。 

表 2-1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山东嘉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0吨蒽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公开信息 

山东嘉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0吨蒽醌项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经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规定，现向公

众公开下列信息： 

（一）山东嘉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0吨蒽醌项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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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为：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8rbIRGS7ubl1-FFUda5Gg  

提取码：fnip或扫描二维码： 

 

山东嘉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0吨蒽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的纸质报告书放置在薛城化工产业园山东嘉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厂区环保办公室。公众

可直接前往该地址查阅纸质报告书。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公众主要包括本项目厂址周边的东邹

坞村、庄头村、大甘霖村以及企事业单位职工等。 

(三)参与征求意见的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提出针对该项目的意见或建议： 

1、填写公众意见表。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zEuyXUvIyVAY_C6boNnDQ  

提取码：fwhw或扫描二维码： 

 

公众可按上述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完成后可发送以下邮箱（公众也可以直接向

下述邮箱发送自己的意见）： 

（1）建设单位：sdjy1122@163.com 

（2）环评单位：chenjy1698@163.com 

2、电话联系： 

（1）建设单位：李胜果 18613659601 

（2）环评单位：陈老师 0531-82667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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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送信件： 

（1）建设单位：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化工园区  山东嘉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郑君柱（收），电话：18613659617 

（2）环评单位： 

济南市文化东路 80号山东省化工研究院 5号楼 106室 陈老师（收）    邮编：250014   

电话：0531-82667653 

（四）本次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14 日至 2023 年 8 月 18 日，共 5

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稿公示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符合性分析

见表 2-2。 

表 2-2  征求意见稿公示与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符合性分析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 4号）规定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是否符合 

第十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
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

于 10 个工作日。 
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

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
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
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
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
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
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
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
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 个工作
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
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对开展公众参与
调查工作。 

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中提供了征求意见稿全文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明确征

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包括东邹坞村、庄头村、

大甘霖村以及企事业单位职工；提供了公众提交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供了公众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明确提出了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 

符合 

征求意见稿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 2023年 8月

14日至8月 18日进行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共 5个工作日。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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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示方式 

2.2.1 网络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络选择山东嘉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嘉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为山东嘉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微信公众号，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14 日至 8 月 18 日共 5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 第 十 条 和 第 三 十 一 条 的 的 规 定 。 公 示 网 站 网 址 为

https://mp.weixin.qq.com/s/Y2M922LyPg5oBddMzsFgig。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1。 

2.2.2 报纸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选择当地报纸《枣庄日报》，在 2023 年 8 月 14 日至 8 月 18 日征

求意见期间，分别在 2023年 8月 16日、8月 17日登载两次，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十一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照片

见图 2-2。 

2.2.3 张贴 

建设单位为便于公众查询报告，广泛征求周边群众意见，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在厂址处张贴了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照片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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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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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1)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照片(2023年 8月 16日枣庄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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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2)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照片(2023年 8月 17日枣庄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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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征求意见稿张贴公示照片(厂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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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查阅情况 

2023年 8月 14日至 8月 18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山东嘉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10000吨蒽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纸质报告书放置在山东嘉益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环保办公室以备当地公众查阅，并安排专人接待并记录查阅公众情

况。截至 2023年 8月 18日，无公众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截至 2023年 8月 18日，山东嘉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0吨蒽醌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征求意见期间，建设单位山东嘉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评

价单位山东青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3 项目报批前公示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

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本项目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网络公示开始时间为2023年8月24

日，公示网址为：http://xxgk.xuecheng.gov.cn/tzgg/202308/t20230824_1743375.html，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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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报批前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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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山东嘉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蒽醌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枣庄市薛城化工

产业园，距离山东嘉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厂界最近的敏感点为东邹坞村(W600m)、大

甘霖村(SE849m)，其他敏感点均在 1km以外。该项目生产对周围环境空气影响不大。该

项目废水间接排放，对当地地表水环境质量影响不大。在通过网络、报纸等方式公开本

项目环境信息的情况下，未收到当地公众质疑性意见。本项目环境敏感性较低，不需要

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 2023 年 8 月 14 日至 8 月 18 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山东嘉益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及评价单位山东青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6  诚信承诺 

山东嘉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蒽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做

出的诚信承诺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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